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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日會議議程項目六  

《花旗銀行 (香港 )有限公司 (合併 )條例草案》擬稿的簡介  
 
 
 敬悉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日之來函，要求政府當局就財經事

務委員會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日會議採取跟進行動。有關跟進行動

一覽表第三部分，現答覆如下﹕  
 
(a )    請解釋政府當局支持條例草案的原因  
(b )    請確定擬議業務轉移的原因是否符合政府政策  
 
 條例草案規定，把構成花旗銀行香港分行 (“花旗香港分

行” )零售銀行業務的業務、資產和法律責任，轉移予一家全資附

屬公司，即花旗銀行 (香港 )有限公司 (“花旗 (香港 )” )。根據政府

的政策，任何屬正常商業活動並有充分理據支持的銀行合併、整合

或重組建議，只要符合以下的基本原則，即不會影響香港銀行體制

的整體穩定和有效運作，以及存款人所得的保障，就會獲政府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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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上述業務轉移建議而言，香港金融管理局信納花旗香港分

行把其零售銀行業務轉移予花旗 (香港 )，在商業上是合理的做法。

目前，花旗 (香港 )經營信用卡業務。業務轉移後，花旗 (香港 )可為

客戶提供更全面的服務、得到更多交叉銷售產品的機會，以及更能

把握內地與香港經濟日漸融合所帶來的潛在商機。香港金融管理局

(金管局 )在批准這項業務轉移時，信納本地銀行體制的整體穩定和

有效運作，以及存款人所得的保障，不會受到損害。  
 

(c )    請說明擬議的業務轉移對資本要求及金管局在該銀行的監

管水平的影響。  
  
 如花旗香港分行繼續經營零售銀行業務，則無須在本地有資

本充足的要求 1。這與有關資本充足要求僅屬所在國家監管機構 (通
常指在成立為法團的地方的監管機構 )監管事宜的國際銀行監管做

法一致。花旗把零售銀行業務轉移予在本港成立為法團的附屬公

司，就須向該附屬公司注資，以遵從金管局就本地註冊銀行訂定的

資金充足要求。  
 
 花旗 (香港 )現時持有 6 .73 億港元股本，遠遠超出本地註冊

銀行 3 億港元的法定最低股本要求。該銀行表示，業務轉移包括提

高銀行資本基礎至介乎 7 億美元 (54 .6 億港元 )及 10 億美元 (78 億

港元 )之間。股本低於母銀行，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為花旗 (香港 )
的運作規模遠較母銀行小。不過，這並非表示存款人及客戶的保障

較少。在國際方面，銀行監管機構並非根據銀行所持資本的絕對數

額來計算銀行的資本充裕程度。相反，這些機構採用資本充足比

率，方法是計算銀行的資本額相對於其資產額及其面對的風險。該

項國際標準規定銀行資本充足比率須維持在最低 8%的水平。截至

二零零四年六月底，所有在本港註冊的認可機構 (包括銀行、有限

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 )的平均資本充足比率為 15 .9%。花旗

(香港 )的資本充足比率遠高於業界的平均水平，且遠高於其母銀行

在二零零三年年底的 12 .56%資本充足比率。花旗 (香港 )擬在業務

轉移後，把資本充足比率維持在高於或與在本港註冊的認可機構的

平均資本充足比率一致的水平。因此，在資本充裕程度方面，花旗

(香港 )完全符合該等規管要求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透過資本充足比率顯示，即計算銀行資本基礎 ( 即繳足資本連同其他認可核心和附加資本項目 )
與加權風險值 ( 資產負債表內的資產和資產負債表外的選定風險承擔 ) 的比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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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旗（香港）除了須符合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外，亦須遵守

以下適用於本地註冊銀行的監管規定 (海外銀行的分行則須遵守海

外銀行所在國家的監管機構所施加的類似規定 ) :  
 

( i )  花旗 (香港 )作為本地註冊銀行，須遵守若干規定，包括

設立董事局，以及委任最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。因

此，本地註冊機構的管理層除受到母銀行的監察外，亦

受到其董事局和獨立董事更為獨立的監察 ;  
 

( i i )  大額風險承擔、關連貸款、所持有的其他公司股分和在

土地及樓宇中的權益的限制；以及  
 

( i i i )   更全面的財務資料披露，包括 :  
 收入、損益、資產及負債和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項

目的地理分佈 ;  
 按交易對手分類的跨境債權 ;  
 有關資產質素和資本充足比率的資料 ;  及  
 有關風險管理的質量資料。  

 
 考慮到以上各點，金管局認為把花旗香港分行的零售銀行業

務轉移予花旗（香港）不會削弱其對有關業務的監管，而存款人和

客戶的保障亦不會受這項轉移影響。  
 
敬祝  工作愉快  
 
 

     
 
 
 
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  
 

 （伍江美妮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）  
 
 
 
副本分送 :  金融管理局總裁  (經辦人 :蔡耀君先生 )  
 
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

  


